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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GLCVCW061206    密级：机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定点函
尊敬的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（供应商名称）：
[bookmark: _GoBack]经多次商洽谈判，我公司决定邀请贵公司参与G3项目（改制）的开发:
	物料编码（改制后新件号）
	基础件号
	物料名称
	单位
	出厂单价  
	包装费
	运费
	仓储费
	开发费
	模具费
	分摊数量
	分摊金额
	量产到厂价格小计（含分摊）

	68EN2531-00010
	68EN2531-00010
	驾驶员座椅总成
	EA
	1998.66
	127.5
	104
	-
	0
	0
	30000
	112.2
	2342.36

	9900152903
	9900152903
	驾驶员座椅总成
	EA
	2594.32
	127.5
	104
	-
	
	
	30000
	112.2
	2938.02

	68EN2531-00020
	68EN2531-00020
	驾驶员座椅总成
	EA
	2782.97
	127.5
	104
	-
	
	
	30000
	112.2
	3126.67

	68EN2531-00030
	68EN2531-00030
	驾驶员座椅总成
	EA
	4207.97
	127.5
	104
	-
	
	
	30000
	112.2
	4551.67

	9900232474
	71EN2531-00020
	乘客单人座椅总成
	EA
	2748.84
	127.5
	104
	-
	
	
	30000
	112.2
	3092.54

	备注：

	1、 以上价格单位：未税/元；

	2、 样件价格（与量产价格倍数）：按以上量产到厂价格执行；

	3、上表量产到厂价格含基础件开发费用分摊单价112.2元，本次改制和基础件共同分摊模摊单价，分摊数量达到30000台套产品后同步剥离分摊单价；

	4、 开发费用说明：本次改制无产生开发费。

	5、 量产结算方式&账期：上线结算，发票入账75天后付款（6个月银行承兑）；

	6、知识产权归属甲方；

	7、生产基地：马鞍山。


请贵公司接到定点函后立即启动开发工作，保证项目开发节点要求；尽快与□研究院签订《产品开发技术协议》，然后与我公司签订□《新产品开发合同》、□《质量协议》。如后续合作过程中发现贵公司定点时出具的报告、资料等存在造假、伪造等行为的，我公司有权单方取消贵司的产品开发及量产配套资格。
顺颂商祺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浙江远程商用车研发有限公司


定点回函
浙江远程商用车研发有限公司（我方单位名称）
    我司已收到贵司上述《定点函》，基于前期商洽结果和后期长期合作，我司承诺如下：
1、 同意按照不高于定点函的价格完成特定零件的开发及供货（产品设变部分另行协商），并承诺按贵司要求的时间节点和技术要求完成相关开发工作，尽快与贵司签订《产品开发技术协议》。若因我司原因导致后续协议无法签署（如不同意/未按照定点函价格履行、书面或以行动表示放弃合作等），我司愿意赔偿贵司损失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。
2、 同意贵司的《质量协议》要求，并承诺按贵司要求的时间节点（PA阀点前）完成质量协议签订。
3、 若因我司原因导致开发失败而不能继续履行或供货的，我司承担前期相应投入费用，贵司可选择从我司获得与开发本产品有关的全部或部分技术资料。
供应商盖章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（收函后请确认盖章，并寄回我公司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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